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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介

（一）任务来源

按照《大连市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经协会批准《岸

边集装箱起重机传动部件振动测量与评估》立项为 2026 年大连市标

准化协会团体标准制定项目。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以下简称“岸桥”）作为港口核心装卸设备，

其传动部件（齿轮箱、轴承座、电机等）的振动问题直接影响设备安

全运行及港口作业效率。目前，国内尚无专门针对岸桥传动部件振动

测量的系统性标准，现有团体标准（如T/CPHA22-2023）仅涵盖通用

技术要求，缺乏精细化振动评价方法与指标。

本标准通过规范振动测量方法、评估参数及限值，可为岸桥设备

的预防性维护、故障诊断提供科学依据，助力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推动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目标。

标准实施后，可有效减少因振动引发的设备故障停机时间，保障

港口作业安全，推动辽宁省航运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起草单位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协作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丹东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大连标准认证研究院有限公司、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五）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

后）
成员

主要工作（按标准进程排

序）

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

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延川、臧小惠、徐忠成、

刘明亮、张传龙、黄德厚、

王文静、刘嘉润、潘超、

张安国

负责标准编写和编制说

明编写等组织、协调、审

核工作。

大连理工大学 李宏坤、杨晨
负责方案确定、标准修

订、验证试验等。

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
许升元、管战鹰、曹峻铭

负责方案确定、标准修

订、验证试验等。

丹东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王辉、姜发武、李世秋
负责方案确定、标准修

订、验证试验等。

大连标准认证研究院有

限公司
郭朋旭

负责方案确定、标准修

订、验证试验等。

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关小明
负责方案确定、标准修

订、验证试验等。

（六）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主要分为：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标准调研、

标准编制、征求意见、标准送审等阶段。

1. 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经大连市标准化协会批准立项后，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

究院有限公司牵头成立《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传动部件振动测量与评估》

团体标准起草小组，开展相关标准编制工作。

2. 标准调研



标准编制工作组成立后，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调查了国内外

的相关资料。经查阅，目前尚无针对岸桥起重机传动部件振动测量和

监测的相关国家、地方、行业标准。本团体标准的制定是对国家标准

的支撑、配套和补充。为对应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制定提供蓝本，

提升辽宁省在该领域的标准地位，更有利于满足省内企业的需要。并

且该标准同现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是协调一致的。

因此需要开展相关的标准编制工作。

3. 标准编制

第一阶段：参考机械振动评价及起重机状态监测等相关文献与国

家标准，确定传动部件的测量参数、测点布置及评估准则，形成标准

初稿；

第二阶段：依据标准初稿，开展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典型机构的振

动数据采集与分析，经实测数据验证，确定了各传动部件的振动分级

限值及预警报警指标；

第三阶段：完善标准编写，调整和细化测量设备技术要求、安装

规范及测点配置表，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1.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保证了标准

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



2. 先进性原则

目前，港口岸桥起重机传动部件的振动测量技术应用尚无统

一标准，各港口在测量位置、设备选型、数据分析及预警策略上

存在较大差异，导致评估结果不一致，难以形成有效的技术指导。

本标准通过明确振动测量技术的技术要求和实施规范，将促进技

术的统一化和规范化应用，为港口设备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 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是在参考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岸边集

装箱起重机传动部件的实际情况编写，标准中所涉及的技术指标

和测量方法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协调一致。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6章，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

定义、测量、振动评估、振动监测的建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传动部件（齿轮箱、轴承座、电

机）振动测量的测点布置、仪器要求、评价方法和限值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传动部件齿轮、轴承、电机等关

键部件的振动测量与评估，不适用于出厂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共列出三项国家标准，分别为GB/T 6075.1 机

械振动 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评价机器的振动 第1部分：总则、GB/T

6075.3 机械振动 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评价机器的振动 第3部分：



额定功率大于15kW额定转速在120r/min至15000r/min之间的在现场

测量的工业机器、GB/T 6587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6075.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振动速度评估参数 vibration velocity assessment

parameters，vrms

在一定时间段内测量的给定频带中的振动速度均方根值，单位

为 mm/s，用于评估振动能量。

4. 测量

本章分别给出监测系统的构成、测量设备、测量位置和方向、测

量方法、环境振动评价五方面内容。

4.1 监测系统构成

给出了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传动部件振动监测系统是主要构成，包

括振动传感器、数据采集器、监测服务器。

4.2 测量设备

本部分分别给出振动传感器的主要性能指标及安装位置，数据采

集器的功能要求、监测服务器功能要求以及测量设备的环境适应性要

求等内容。

4.3 测量位置与方向

本部分分别给出了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传动部件振动测量位置及

测量方向，部件包括电机输出轴、齿轮箱以及卷筒轴承座。

4.4 测量方法



分别给出了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的相关要求。数据采集给出了测

量时的要求、测量设备要求和数据采集的采样方式等内容；数据处理

分别给出了信号预处理（滤波处理和基线校正）的相关要求，以及信

号分析和数据存储和标注的相关要求。

4.5 环境振动评价

给出了环境振动评价的相关内容。如果所测振动超过推荐的限值，

那么可能就有必要停机进行环境振动测量以保证其所对观察的振动

不构成明显影响，当环境振动值大于推荐限值的1/3时，应采取措施

减少环境振动值。

5. 振动评估

5.1 振动评估参数

给出了振动速度评估参数vrms的定义和计算方式，vrms是用于评估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传动部件的振动能量。

5.2 评估周期

给出了评估周期的推荐值和相关要求。评估周期应根据测量频率

范围和运行工况确定，评估周期推荐为60秒。评估周期应覆盖至少一

个完整的运行周期，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5.3 评估限值

根据 GB/T 6075.3 中的区域边界值的定义，对岸边集装箱起重

机传动部件的振动评估限值做出具体要求，并给出区域A、区域B、区

域C、区域D的定义。此外还给出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传动部件振动区域



边界值统计表，对起升机构和小车机构中的电机、齿轮箱和卷筒轴承

的速度评估给出相应要求。

5.4 评估方法

给出评估方法的两个准则，准则I：振动量值、准则II：振动量

值变化。振动量值的评估应根据测量的最大振动速度值与区域边界值

进行比较；振动量值变化的评估应根据测量值与基准值的变化进行判

断。

5.5 运行限值

本部分给出预警限值和报警限值的相关要求。

6. 振动监测的建议

本部分给出振动监测和状态监测的相关建议，振动监测系统应具

备实时监测和数据存储功能，以便及时发现振动异常并采取相应措施。

状态监测限值应以参考测量（基准测量）为基础，并考虑特定传动部

件的运行参数，并应具备报警功能，当振动值超过预警限值或报警限

值时，应及时发出警报。

7. 附录（资料性附录）

附录分别给出

了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传动部件起升机构和小车机构和俯仰机构

振动测量位置的示意图及相应的测点配置表。

三、主要预期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标准实施主体为岸边集装箱起重机的使用和维护保养单位等；本

标准实施后，可规范对传动部件振动状态的测量和评估，降低设备故



障率与维修成本，提高岸桥起重机的运转效率，进一步提升港口装卸

效率，减少因设备故障造成的经济损失。标准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港

口设备的运行安全性，保障港口作业人员的安全，推动港口行业智能

化升级。同时，为辽宁省港口机械制造业树立技术标杆，提升区域竞

争力。

四、与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响应国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的要求。通过振动测量和评估技术的应用，可显著提升港口设备运行

效率与安全性，助力港口智能化发展。

同时，经查阅，目前国内尚无针对岸桥起重机传动部件振动测量

和监测的相关国家、地方、行业标准。本团体标准的制定是对国家标

准的支撑、配套和补充。为对应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制定提供蓝本，

提升辽宁省在该领域的标准地位，更有利于满足省内企业的需要。该

标准同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是协调一致的。

五、征求意见和分歧处理情况

六、推动标准实施的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日期为自发布之日起1个月。标准发布实施后，建

议通过对生产、使用、检验、管理等有关单位进行标准宣贯等手段，

推动标准实施。



七、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的起草严格按照 GB/T 20003.1-2014 《标准制定的特殊

程序 第1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和 GB/T 1.1-2020 的规定执行。

截止目前，本标准未接到任何涉及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争议的信息、

文件。


